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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函
地址：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聯絡人：廖啟翔
電話：02-77495090
傳真：02-23419493
電子信箱：ssskkk69@ntnu.edu.tw

受文者：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師大特教中字第11410176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0812研習計畫 (1141017607-0-0.pdf)

主旨：惠請轉知所屬相關人員參加「聽覺能力測驗」研習，請查

照。

說明：

一、為推廣各單位相關人員對特殊教育評量工具的認識及使

用，本校特殊教育中心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計

畫辦理研習。

二、研習日期：114年8月12日(星期二)，9:00至16:10，請於是

日8:40開始報到。

三、研習對象：國中小特教教師及啟聰學校教師。

四、研習地點：本校圖書館校區博愛樓地下一樓B109室(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五、報名方式：請自行於114年8月5日(星期二)前至全國特教資

訊網(https://special.moe.gov.tw/#/)研習報名→大專特

教研習專區報名，請務必自行上通報網查詢錄取狀態。

六、請准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與會。

七、研習詳情及相關規定請參閱研習計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2

041140025798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收文:114/06/27

■■■■■■■2 附件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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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中市立啟聰學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
啟聰學校

副本：本校特殊教育中心

校長 吳正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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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殊教育評量工具 

研習計畫 

壹、辦理目的 

  讓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認識「聽覺能力測驗」特殊教育評量工具之編製

過程、施測方式及結果解釋。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參、研習時間及地點 

一、研習時間：114 年 8 月 12 日（二）  09：00-16：10。 

二、研習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地下一樓 B109 室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圖書館校區) 

肆、研習課程及研習對象 
 

時  間 研 習 課 程 研 習 對 象 名額 

08:40-09:00 報到、領取測驗研習資料 

國中小特教教

師及啟聰學校

教師。 
計 40 名 

09:00-10:30 
「聽覺能力測驗」簡介 

講師：蘇芳柳副研究員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聽覺能力測驗」施測說明 

講師：蘇芳柳副研究員 

12:10-13:00 午休 

13:00-14:30 
「聽覺能力測驗」實作練習 

講師：蘇芳柳副研究員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聽覺能力測驗」計分及解釋 

講師：蘇芳柳副研究員 

 

 

 

 

 

 

 



伍、注意事項 

1.本中心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 

2.請准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與會，差旅費請在原單位報支。 

3.研習該日請準時報到，遲到 20 分鐘以上者，不予入場。 

4.參加研習者，依實際參與時數核發研習時數。 

5.錄取者如若不能到場，請提前辦理請假手續。 

  6.為響應環保，本研習不提供紙杯，煩請自備杯具。 

 

陸、位置及交通路線圖 

  



評量工具名稱 聽覺能力測驗 

目的 
本測驗以了解聽障者在固定情境中的最佳聽取表現，供幼稚園小班

三歲以上至國三的聽覺障礙兒童與青少年使用。 

編修者 蘇芳柳、張淑品、宋金滿 

出版單位 教育部 

聯絡電話 (02)7749-5088 

出版日期 94 年 5 月 

評量工具性質 聽覺能力 

適用對象 聽覺障礙 

適用階段 幼稚園小班以上至國三 

適用年齡 3~15 歲 

施測方式 個別測驗 

施測時間 無限制 

常模範圍 全國性 

常模類型 百分等級 

內容敘述 

本測驗共包括六個分測驗，內容涵蓋察覺、區辨、指認、與理解四

個發展層次，內容包括聲音、語音、語詞、語句、與段落，六個分

測驗內容如下： 

1.分測驗一聲音察覺：是要了解聽障者能否察覺出各種聲音的存

在。 

2.分測驗二聲音區辨：是要了解聽障者能否分辨出各種聲音的異

同。 

3.分測驗三區辨與指認：是要了解受試者能否指認出各種語音與語

詞。 

4.分測驗四句子指認：是要了解受試者能否指認出句子或句中語

詞。 

5.分測驗五句子理解：本分測驗主要在了解受試者能否理解句子或

一段話，並能掌握句子重點後，做適當回應。 

6.分測驗六句中語音區辨：是要了解受試者能否聽辨出存在於句子

中細微的聲母的差異，而從配對出現的句子中，選出正確的語句。 

評量工具分類 非資優鑑定工具 

施測者專業資格 

需修習過特殊教育診斷或心理測驗評量三學分課程或接受 54 小時

的相關研習，且參加管理單位辦理之該項評量工具研習並領有研習

證書。 

提供研習證書說明 
評量人員需先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之研習課

程，取得研習證書後才可申請購買或借用此測驗。 

借用期限 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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